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利用酸洗废酸年产氯化亚铁 3 万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修改索引 

 

序号 专家（评估负责人）意见 修改内容 依据 

修改日期：2018 年 1 月 17 日 

1 

完善建设项目背景意义介绍，进一步明确项目在拟建址建

设的必要性；充分分析与天津市产业政策的符合性。补充

危险废物处理项目相关环境管理要求作为评价依据。 

1、P1 已完善建设项目背景意义介绍，进一步明确项目

在拟建址建设的必要性； 
2、P13，已补充分析产业政策的符合性； 
3、P5，已补充评价依据。 

HJ2042-2014 《 危

险 废 物 处 置工 程

技术导则》 

2 

补充废酸接收处理意向性协议、处理后酸性水外送再利用

意向性协议，补充氯化亚铁副产物执行质量标准，包装形

式及规格。补充循环冷却水设施依托情况说明，并补充相

关协议。 

1、已补充废酸接收处理意向性协议、处理后酸性水外

送再利用意向性协议，见附件 7、附件 8； 
2、P18 已补充氯化亚铁执行质量标准； 
3、P21 已补充氯化亚铁包装形式及规格； 
4、P16-17 已补充循环冷却水设施依托情况说明，补充

循环冷却水设施依托协议，见附件 5。 

 

3 

完善工程分析，分项目实施一二阶段明确废酸来源，明确

项目实施一二阶段废酸进厂方式，明确废酸进厂控制技术

指标，明确氧化铁粉重金属控制指标；根据指标控制条件

明确对废酸控制检测手段，确保废酸中不含重金属；完善

水平衡图；进一步完善工艺介绍，说明预处理工艺技术目

的和步骤，补充底泥来源分析；进一步完善预处理过程废

气收集措施分析；补充包装环节污染分析。 

1、P23-24 已明确一二阶段废酸来源及废酸进厂控制技

术指标，以及检测手段； 
2、P21 已明确项目实施一二阶段废酸进厂方式； 
3、P20 已明确氧化铁粉重金属控制指标； 
4、P22-23 已完善水平衡图； 
5、P25 已完善工艺，说明预处理工艺技术目的和步骤；

6、P28 已补充底泥来源分析； 
7、P30-32 已完善预处理过程废气收集措施分析； 
8、P26 已补充分析包装环节不存在污染。 

 

4 
补充说明租赁厂房地面现状，明确建设期应采取的防腐防

渗措施；明确接收邻近企业输送废酸管道的管理界面；根

1、P113-114 已说明租赁厂房地面现状，并明确建设期

采取的防腐防渗措施； 
 



据租赁厂房及设备边界实际明确噪声监测点位。按照《建

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》完善项目自身产生危

险废物影响评价，明确危险废物性质及类别。 

2、P21，已明确接收邻近企业输送废酸管道的管理界面，

并补充管理责任划分证明，见附件 10； 
3、P132，已根据租赁厂房及设备边界实际明确噪声监

测点位； 
4、P92 已按照《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》

完善项目自身产生危险废物影响评价，已明确危险废物

性质及类别。 

5 

按项目特点针对性完善地下水影响评价,根据租赁厂区现

状核实防渗措施，合理设置防渗分区。 
地下水评价专章中 
1、P49～P51，土壤监测因子补充铁和总石油烃，并对

评价内容进行相应补充和完善； 

2、P74～P75，结合场地现状和污染物性质，重新核定

地下水污染防渗分区，P77 对各污染防渗分区提出详细

防渗措施建议。P78～P80，在原地下水跟踪监测井布设

基础上，补充 BY‐1 井为下游跟踪监测井 

 

6 

完善环境风险评价，说明车间泄漏控制措施，关注废酸及

回用酸性水输送过程泄漏风险，应急预案应关注与厂房出

租方联动机制，分析项目循环冷却水系统及废气处理系统

应急备用电源情况。 

1、P113-114、P116 已说明车间泄漏控制措施，包括围

堰、事故池等； 
2、P111-112、P114 已补充废酸及回用酸性水输送过程

泄漏风险分析和后果分析； 
3、P117 已补充应急预案与厂房出租方联动机制；/4、

P116 已补充项目循环冷却水系统及废气处理系统应急

备用电源情况。 

 

7 

按照排污企业自行监测指南有关要求完善日常监测方案，

明确共用污水总口监测责任；按项目分阶段实施情况完善

分阶段验收方案。 

1、P132-133 已按照排污企业自行监测指南有关要求完

善日常监测方案，已明确出租方是共用污水总口监测责

任主体。 
2、P137-138 已按项目分阶段实施情况补充分阶段验收

方案。 

 

 



填表人：郭彩霞（天津天发源环境保护事务代理中心有限公司） 

 

说明：1、专家意见栏中逐项列出会议纪要中的修改意见。 

2、修改内容中，对应专家意见把修改内容的页数、内容都写明，有核实等内容，明确核实后的结果。 

3、修改内容中，有涉及标准、产业政策、规范等的，在依据中明确。 

4、每次修改后均需要给出日期和修改索引，报批后的修改索引中的“专家意见”参见流转单中的意见。 




